
【其它】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计划操作细则

（试行） 

 

 根据市科委《关于实施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计划

的通知》（沪科[2009]097 号）的要求，制定本操作细则。 

     一、参与主体 

    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计划（以下简称“科技岗

位见习计划”）的参与主体包括见习大学生和见习单位，其中见

习大学生是指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含高职、高专毕业生），见

习单位包括本市注册的市级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科研院所等。 

     二、管理单位 

    上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市火炬中

心”）是科技岗位见习计划的日常管理单位。根据见习单位性质，

设置相应科技岗位见习计划归口管理单位，委托其进行归口管

理，其中市级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归口管

理单位是企业注册所在地区（县）科委；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归口

管理单位是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科研院所的归口管理单位是上

海市科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

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是见习大学生资格审查单位。 

     三、见习岗位的征集和发布 



    1．见习单位填写“计划新增见习岗位征询表”（附件 1）

后，通过相应归口管理单位报名参加科技岗位见习计划，报名截

止日期为 5月 31 日。 

    2．各归口管理单位审核见习单位情况，汇总见习岗位信息

后送交市火炬中心，见习岗位信息通过“上海科技网

（www.stcsm.gov.cn）”、“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www.firstjob.com.cn）”和“上海市火炬中心网站

（www.innofund.sh.cn）”统一发布。 

     四、见习岗位的申请和确定 

    1.见习大学生登陆“上海科技网（www.stcsm.gov.cn）”、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firstjob.com.cn）”或“上

海市火炬中心网站（www.innofund.sh.cn）”查询相关见习岗位

信息，选择适合自己的见习岗位，联系见习单位进行双向选择。

见习大学生与见习单位初步确定见习意向后，填写《科技岗位见

习申请表》（附件 2）。《科技岗位见习申请表》经所在高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审核盖章后，交见习单位确认。 

    2．见习大学生与见习单位签订《科技岗位见习协议》（示

范文本见附件 3），见习期起始日期应在 2009 年 2 月 20 日之后，

结束日期应不晚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最长见习期不超过六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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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见习单位须为见习大学生办理见习期综合保障保险，科

技岗位见习综合保障险项目计划详见附件 9，见习单位可自行选

择其中一家保险公司联系办理。 

    4．见习单位将《科技岗位见习协议》、《科技岗位见习申

请表》和见习期综合保障险凭据（复印件）于 6月 20 日前一式

二份送交归口管理单位备案、汇总。 

    5．各归口管理单位将科技岗位见习情况汇总表（附件 4）

于 6月 25 日前送交市火炬中心。 

    6．确定的科技岗位见习信息上网公布。 

    五、见习补贴的申请和发放 

    1. 见习结束前，见习单位须及时填写《见习补贴申请表》

（附件 5，一式二份）和《见习鉴定表》（附件 6），一式二份

送交归口管理单位审核、汇总。见习补贴标准为 1200 元/月·人，

其中见习单位发放的大学生见习补贴应不少于 600 元/月·人。 

    2．各归口管理单位将见习补贴信息汇总表（附件 7）与见

习单位材料一并分批送市火炬中心，见习单位材料包括见习协

议、见习申请表及鉴定表、见习期综合保障险凭据（复印件）和

见习补贴申请表。第一批截止日期为 9月 30 日；第二批截止日

期为 10 月 30 日；第三批截止日期为 12 月 15 日（其中第三批列

入下一年度预算）。  

    3．市火炬中心汇总各归口管理单位见习补贴信息，报市科

委审核同意后，见习补贴发放至见习单位。 



  

    4．见习补贴发放信息上网公布。  

     六、联系方式 

     1．上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联系人：朱勇萍，陈捷      

    电话：54065163，54065186 

    电子邮件：zhuyp@innofund.sh.cn，chenj@innofund.sh.cn 

    地址：钦州路 100 号 2 号楼 305 室         邮编：200235  

    2．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联系人：吴身国，王震                   电话：64515526 

    电子邮件：wu_shg@tic.stn.sh.cn，stic@stn.sh.cn 

    地址：钦州路 100 号 1 号楼 4楼           邮编：200235 

    3．上海市科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联系人：李登峰，李敏  

    电话：24197810 ，34241997 

    电子邮件:yuql@1525.sh.cn, zhouyz@1525.sh.cn  

    地址：中山西路1525号技贸大厦8楼811室  邮编：200235  

附件 1：科技岗位需求征集表.doc 

附件 2：科技岗位见习申请表.doc 

附件 3：科技岗位见习协议（示范文本）.doc 

附件 4：科技岗位见习情况汇总表.xls 

附件 5：科技岗位见习补贴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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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科技岗位见习鉴定表.xls 

附件 7：科技岗位见习补贴信息汇总表.xls 

附件 8：区县科委联系方式.xls 

附件 9：科技岗位见习综合保障险项目计划.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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